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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金恒集团国有股权转让竞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参与金恒集团国有股权的转让公开竞拍是否成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化集团”或“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金恒集团国有股

权转让竞拍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参与竞拍山西省榆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山西榆次国资公司”）持有的山西金恒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恒集团”

或“标的公司”）36.71%国有股权。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5年 5月 8日与金恒集团签署了《山西金恒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雅

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合作框架协议》【详见公司于 2015年 5月 12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与山西金恒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重组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43）】。各方根据协议约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2016年 12月 23日，山西省晋中市产权交易中心发布了产权交易公告，将山西榆次国

资公司持有金恒集团 36.71%的股权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7 年 1 月 20 日在山西省晋

中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竞价转让，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2014 万元，该交易事项已经榆次区

人民政府批准。 

公司符合本次股权转让公告中受让方资格条件的要求，拟参与上述国有股权竞买，但

由于该部分股权性质为国有股权，须严格按照国有股权转让的相关程序进行，是否取得该

部分国有股权还需待最后竞拍结果而定。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参与竞拍事项，授权公司经理班子

负责办理本次竞拍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等。按照本公司《公司章程》

以及对外投资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如竞拍成功，交易双方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以

及办理股权转让等相关手续。 

本次参与竞拍金恒集团国有股权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所需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山西省榆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7007159328802 

企业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榆太路 32号 

法定代表人：郞永安 

注册资本：7900万元 

成立时间：1999年 9月 8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 

山西省榆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山西金恒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71%

国有股权。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根据山西省晋中市产权交易中心发布的公开信息，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公司为基本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山西金恒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140000100041279 

注册地址：山西省榆次中都路 28号 4-5层 

注册资本：546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秀忠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5年 5月 18日 

经营范围：民用化工产品（除易燃易爆、有毒、腐蚀性产品）、电子产品、农用机械、

冲压件及包装产品、制造；批发零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材、机电产

品；仓储。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制造。 

股权结构：截止 2016年 8月 31 日，金恒集团股东的持股比例如下：晋中市中维物贸

有限公司 61.29%、山西省榆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6.71%、阳泉市城镇集体工业

联合社 2%。 

经营及业务情况：截止 2016年 8月 31日，金恒集团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5124.37万元，

负债总额为 59948.4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为-4824.09万元；2016 年 1-8月，金恒集团营

业总收入为 24599.26 万元，利润总额为-2705.38 万元，净利润-2825. 87 万元。上述财

务数据已经审计。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根据山西省晋中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告，金恒集团的资产已经评估。以 2016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法（资产基础法）对金恒集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其资产总额为 49619.46 万元，负债总计为 50365.18 万元，净资产为-745.72 万元。榆次

区人民政府参考本次评估结果，对山西榆次国资公司所持金恒集团 36.71%的股权按人民币

2014 万元进行挂牌出售。 

五、本次交易的主要条件 

（一）受让方的资格条件 

1、境内外具有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法人。  

2、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并能按约定支付转让价款。 

3、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二）有关竞买保证金及与转让相关的其他信息。 

1、本次国有股权交易方式将根据报名情况确定交易方式。 

2、根据交易公告要求，本次转让标的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2000万元（以报名

截止时间前汇入指定账户为准）。 

3、交易流程： 

（1）受让申请及资格审查：根据山西省晋中市产权交易中心提供的交易流程，本次股



权转让挂牌后，意向受让人向晋中市产权交易中心提交受让申请，由晋中市产权交易中心

会同转让方提出的受让条件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意向受让方进行资格审核，并收取保证金。 

（2）选择转让方式及组织交易：若挂牌期满，只产生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

转让方和意向受让方洽谈成功，确定其为受让方；若产生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

方的，转让方按照约定通过拍卖、招投标、网络竞价或晋中市产权交易中心组织的其他竞

价程序确定受让方，交易结果在交易中心网站公示五个工作日。 

（3）完成交易：确定受让方后，由受让方与转让方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按合同约定和

国资处置程序完成产权交割手续。 

4、本次交易的相关税费由交易双方各自承担。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事宜，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战略，能有效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进一

步拓展民爆产品销售及爆破一体化服务市场，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使公司

在国内同行业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进而充分保障股东利益。 

2、本次交易后，公司将进一步对金恒集团的股权结构进行调整，并借助公司强有力的

并购企业整合能力，通过输入雅化模式的管理，实现改善金恒集团的经营状况和提升经营

业绩之目的，进而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七、风险提示 

1、本次参与金恒集团 36.71%国有股权的转让公开竞拍是否成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将金恒集团整合到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短期内实现改善经营状况和提升经营业绩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程，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本次交易的进展情

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月 23日 




